承德医学院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平台实验动物委托饲养服务协议
协议编号（№）:             
申请编号（№）:             
甲方：承德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乙方：（单位全称或项目负责人） 
由乙方（项目负责人）          组织申报的                 （项目类别）项目                                                （项目名称），经双方协商，就项目中涉及到的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服务部分内容，达成以下协议：
甲方责任与义务：
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审核乙方提供的实验方案，在所需的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条件符合本平台要求的情况下，签订本协议。
2. 愿意就本协议的内容为乙方提供本项目所需的动物饲养和动物实验环境，提供常规的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服务。
3.提供与平台环境相关的各种资质、证照等复印件。
乙方责任与义务：
1.提供具体动物实验方案作为审核依据，承诺有关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必须在甲方提供的设施环境内进行，否则本协议无效。
2.承诺本项目所包含的动物、实验方法、所用其它材料及试剂对人体和其他动物没有危害。所有参与实验的人员在实验过程中愿意遵守承德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的有关规定，服从管理人员的指导。
3.按时缴纳动物饲养管理及动物实验技术服务等各项费用。

以上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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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承德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乙方（盖章）： 
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